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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浙江龙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

所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十二期） 

 

浙江龙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龙能电力”或

“辅导对象”）原发行上市申报板块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，基

于公司自身发展规划等因素考虑，经公司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及

审慎论证后，公司已完成申报板块变更申请，拟申请向不特定合

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。财通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通证券”）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

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

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以及《浙江龙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作

为辅导对象）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作为辅导机构）关于向

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辅

导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辅导协议》”）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

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本辅导期内，龙能电力的辅导机构为财通证券、信永中和会

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信永中和会所”）和

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天册律所”）。 

根据财通证券与龙能电力签订的辅导协议及制定的辅导计

划，本辅导期内财通证券委派了熊文峰、孟晨斌、赖梁诚、胡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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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、杨攀、胡彬斌、张思佳等组成辅导小组对公司进行辅导，熊

文峰为本次辅导工作小组组长。 

在本辅导期内，原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吴云建由于工作调整，

不再担任辅导工作小组成员。参与本期辅导人员均已具备相关法

律、会计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具备从事辅导工作的能力和

资格，且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拟上市公司的辅导工作，符合中

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财通证券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向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报送

辅导备案登记材料，贵局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对龙能电力辅导备

案材料进行网络公示。2021 年 7 月 12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，

财通证券对龙能电力开展了前十一期辅导工作。本期辅导期间为

2024 年 4 月 1 日至本报告出具日。 

本辅导期间内，财通证券辅导人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

及《辅导协议》的约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通过组织辅导对象

自学、重点问题沟通、集中授课等多种方式对辅导对象展开辅导

工作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本辅导期内，财通证券辅导人员在信永中和会所、天册律所

的协助下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，

依照已制定的辅导工作重点，对公司及辅导对象进行了辅导。财

通证券对公司本期存在的相关问题与其他中介机构进行了分析

及讨论，并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措施。本期主要辅导内容如下： 

1、辅导人员引导辅导对象对法规知识进行全面的学习，并



 3 

持续要求辅导对象深入了解发行上市相关法律法规，以及上市公

司规范运行、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，并着重进行关于北

交所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运行及信息披露规则内容的差异化辅

导； 

2、财通证券持续关注公司业务经营发展情况，通过召开中

介机构协调会的方式为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提

供解决方案； 

3、财通证券继续核查公司内控、规范运作情况，并会同其

他中介机构持续督促公司健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，并持续

监督其执行的有效性； 

4、持续完善辅导工作底稿，存档备查。 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本辅导期内，信永中和会所和天册律所作为专业的证券服务

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《辅导协议》的约定配合财通证

券开展辅导工作，对辅导工作勤勉尽责，指派的辅导工作人员具

有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，较好地完成了辅导计划和任务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公司考虑整体经营发展规划等因素，拟重新设计募投项目，

新的募投项目方案尚未调整完毕。 

解决情况：公司募投项目整体方案已调整完毕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具体问题：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公司尚未完成募集资金投资

项目环评、发改委备案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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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方案：辅导工作小组将持续督促并协助辅导对象完成募

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环评、发改委备案等各项手续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下一阶段辅导期，财通证券将委派熊文峰、孟晨斌、赖梁诚、

胡载港、杨攀、胡彬斌、张思佳等组成辅导小组对公司进行辅导，

熊文峰为辅导工作小组组长。 

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将通过组织自学、继续完善尽职调查、

监督执行等方式进行，主要包括：第一，辅导小组将持续要求辅

导对象接受辅导的人员深入学习、了解并掌握发行上市相关法律

法规，持续提高其规范运行意识；第二，对发行人的公司治理、

规范运作、生产经营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全面梳理；第三，持

续跟进尽职调查工作，持续督促公司健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

度，并持续监督其执行的有效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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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浙江龙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

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工作

进展情况报告（第十二期）》之辅导机构签章页） 

 

本期辅导人员签名： 

 

 

 

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月  日 

     

熊文峰  张思佳  孟晨斌 

     

赖梁诚  胡载港  杨攀 

     

胡彬斌     


